
無人機物流廊道空域評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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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機關無人機物流作業引導暨應用操作輔導工作會議

飛航管制組



一、本區空域現況

• 限航區-紅色

• 機場空域-黃色

• 終端管制空域-藍色

• 機場紅黃區-紅色/黃色

• 儀航程序保護空域-白色

• 小型航空器目視走廊-白邊

• 空中活動及娛樂空域-綠色

以上尚不包含軍方使用、訓練空域等



二、空域評估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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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收到申請資料】

下載計畫書、空域KML檔、經緯度座標資料
及相關文件。

【檢視資料是否正確】

【評估】對禁航區、限航區、航空站、飛
行場、實際高度逾地面/水面400呎、超輕
型載具活動空域、軍方訓練空域及小型航空
器目視走廊之影響。

【比對空域資料圖層】

以Google Earth比對空域資料圖層並回復
空域評估結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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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相關文件說明

⚫「遙控無人機作業手冊」第6章
試辦計畫載貨運輸作業程序
 6.3作業規定＜6.3.3載貨廊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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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以圖示方式說明飛航活動規劃空域範圍、座
標、作業高度、飛行距離，範圍定義為寬度
100公尺之載貨廊道。

2. 列表說明空域包含禁航區、限航區及航空站
或飛行場四周之一定距離範圍及縣市政府禁
止或限制區域之處理方式。

3. 列表說明每條路線之起點、中繼點、迫降點
及迄點座標、相對距離及海拔高度。



四、概念分享

⚫哪些地方於劃設時建議應該避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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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用航空法立法精神係基於為保障飛航安全。本局依民用航空法公告
限航區、航空站或飛行場四周之一定距離範圍禁止或限制遙控無人機，
係以確保有人駕駛航空器之安全

⚫ 民航法第 99-13 條（第一項）

禁航區、限航區及航空站或飛行場四周之一定距離範圍內，
禁止從事遙控無人機飛航活動；航空站或飛行場四周之一
定距離範圍由民航局公告之。（機場紅黃區）

位於機場四周

⚫ 民航法第 99-14 條
從事遙控無人機飛航活動應遵守：遙控無人機飛航活動之
實際高度不得逾距地面或水面400呎。（不超過400呎）

有人機活動範圍

1. 發布飛航公告（發公告）
2. 每次作業需派遣聯絡人員至航管單位進

行協調（派員）

民航局同意許可條件

建議避開機場紅黃區及作業高度不超過400
呎，以提升可行性並兼顧作業便利性。



⚫ 民航法第 99-13 條（第二項）

前項範圍外距地表高度不逾四百呎之區域，由直轄市、縣
（市）政府依公益及安全之需要，公告遙控無人機活動之
區域、時間及其他管理事項。
但相關中央主管機關認有禁止或限制遙控無人機飛航活動
之需要者，得提請所在地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公告
之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應配合辦理。

四、概念分享

⚫有人駕駛航空器飛航安全之外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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空域管制性質多元，各機關基於不同管制目的提報
之禁止或限制區域，與本局公告之限航區、航空站
或飛行場四周之一定距離範圍，二者管制目的及防
護標的不盡相同。

EX. 重要政府機關、關鍵基礎設施、機敏區域、
人口密集區、生態環境保護等

是否具其他應用
的可能性？



此相片 (作者: 未知的作者) 已透過 CC BY-SA授權

四、概念分享

劃設建議

• 分階段實施（前導→穩定→成熟）

• 前導為概念示範（沙盒）性質，簡化酬載

• 限定範圍內、特定運送對象、劃設路線單純

• 需協調單位越少越具可行性
限定範圍內、路線單純→路線規劃毋須繞行，降低實際作業複雜度及成本。
不涉及機場、高度400呎以下→不須派員協調、不發公告，降低實際作業成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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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thebluediamondgallery.com/wooden-tile/p/planning.html
https://creativecommons.org/licenses/by-sa/3.0/


報告完畢
Thank You
敬請指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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